汽车与交通学院
教学秘书岗位职责
 

教学秘书是教学单位负责本单位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岗位，承担教学活动的具体组织、协调等基础性工作。岗位职责如下：
1.落实教学计划的制定和报送工作；

2.下达教学任务书，及时将汇总表核定并送交教务处；

3.负责排定本单位教师和班级课程表；

4.按有关规定负责办理调、停课手续和教学场地的申请、安排；

5.负责有关学院承担的考试的组织以及试卷的印刷、保管工作；

6. 及时了解、汇总统计有关教学情况，起草、保管和收发有关教学、教学研究方面的计划、工作总结，记好教学日志；
7. 负责教学档案的整理与保存；
8. 协助教研室落实教学用书；
9. 接待、处理教学方面的来访、来函；
10. 协助落实学生实习、社会调查等方面事宜，向教务处申报教学实践活动计划
11. 本单位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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